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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市场传闻的澄清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一、媒体报道简述  

近日，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坦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关

注到有媒体在网络发布题为《泰坦科技IPO疑涉代持事件追踪：一保荐代表人或

隐名投资，代持人欲改代持为债权关系；保代否认参与投资》的文章。公司第一

时间关注到上述报道并立即展开了认真核实，为了避免对投资者造成误导，现予

以澄清说明。 

二、澄清声明  

针对报道中提及的主要问题，澄清如下：  

（一）一保荐代表人或隐名投资的情况 

新闻报道： 

近日，据其提供的分配协议等材料，安信证券保荐代表人孙素淑(网名“素

素”)或参与此次隐名投资。 

需要注意的是，孙素淑虽是保荐代表人身份，但并没有参与泰坦科技IPO项

目，安信证券也非泰坦科技主办券商。 

公司核实情况如下： 

孙素淑系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，2011年9月登记成为证券从业人员，

2016年5月登记为保荐代表人。 

其于2011年1月与马琳杰签署的《泰坦项目委托投资协议》，其中约定：“就

收益分配，投资净收益率在原投资额100%-200%之间的部分，上述人员或主体获

得60%，马琳杰获得40%，投资净收益率在原投资额200%以上的部分，上述人员

或主体获得50%，马琳杰获得50%；若投资失败，上述人员或主体承担全部损失



的70%，马琳杰承担全部损失的30%。” 

2021年7月与马琳杰签署了《泰坦项目收益分配协议》，其中约定：马琳杰

将原始出资额按照2.2倍进行返还分配，并向其分配其余所有投资收益的50%。 

两个协议约定了收益分享和亏损共担的相关条款，并未对马琳杰持有公司的

股权所对应的表决权、股权所有权、分红权、处置权等股东权利进行限制和要求，

并非由马琳杰代其持股。 

公司2019年及2020年申请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

的保荐机构分别是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，孙素淑未在

上述保荐机构任职。根据孙素淑出具的说明，孙素淑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核心技术人员及其他股东不存在股权或权益关

系，也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，另外，孙素淑与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

所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所聘请的中介机构不存在聘用关系、股权或权益关系，也

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。 

（二）关于马琳杰持股情况的说明 

公司核实情况如下： 

马琳杰入股公司之前即2011年在河北产业投资任投资经理职务，向徐辉（化

名）、孙素淑等几名朋友说明其于投资公司工作，拥有较多的投资机会，若有闲

置资金可以提供给其使用，若其投资产生收益的，将给予40%-50%不等的收益分

成。马琳杰于2011年、2012年与委托投资对象签署了《泰坦项目委托投资协议》；

2021年7月，马琳杰与委托投资对象签署了《泰坦项目收益分配协议》。（具体

条款内容参见上文描述）。公司2020年申请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首

次公开发行时，马琳杰持有公司354,784股股份，持股比例为0.6204%，非系公司

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。2021年11月，马琳杰完成

所有股票减持后，按照《委托投资协议》约定的投资收益分配方式，分别将投资

收益款项分配给委托对象。同时，与徐辉就分配金额产生了纠纷。 

此事系马琳杰与徐辉之间的个人纠纷，与上市公司无关，不会对上市公司造

成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3 月 17 日 


